
股票代码：300184� � � �股票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13-036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于 2013 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300312� � � �证券简称：邦讯技术 公告编号：2013-035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3年 8 月 17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邦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8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995� � � �证券简称：皇台酒业 公告编号：2013-25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3年 8 月 10 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北京鼎泰亨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北京鼎泰 "）以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为被告要求本公司偿

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一案下达的（2013）朝民初字第 1930号《民事判决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13年 1月 14�日，本公司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北京鼎泰以本公司为

被告向该院起诉要求本公司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原告北京鼎泰诉称： 其与被告于 2011年 5

月 29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中双方确认截止 2011 年 5 月 29 日被告拆借占用原告

的资金数额共计为：叁仟叁佰玖拾万元整（￥:33900000.00），约定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前偿还

借款。 协议同时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 原告诉请如下：1、请求法院判决被告立即偿还原告本

金人民币 33900000.00�元， 并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借款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的借款利息；2、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支付自 2011 年 5 月 29 日起至实际付清欠款（含本金和利

息）之日止按日应当承担的万分之四的违约金；3、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上述

重大诉讼公告披露于 2013年 1月 16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三、判决情况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如下判决：

1、原告北京鼎泰亨通有限公司与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二〇〇九年一月

十六日、三月十日、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三月

十八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

2、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返还原告北京鼎泰亨通有限

公司三千三百九十万元；

3、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原告北京鼎泰亨通有限

公司利息损失（其中以一百零五万元为基数，自二〇〇九年一月十六日起计息；以九十九万元

为基数，自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起计息；以二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六日起计息；

以三十六万元为基数，自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起计息；以一千四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〇

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计息；以七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起计息；以一百

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〇年二月三日起计息；以一百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二起计

息；以六百五十万元为基数，自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九日起计息；以上利息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

日止，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4、驳回原告北京鼎泰亨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二十一万一千三百元，由被告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于判决书生

效后七日内缴纳）。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五、本次公告的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判决为一审判决，如本判决生效，本公司将增加营业外

支出约 2,339.67万元（依据该判决，本公司应返还原告北京鼎泰 3390万元，而本公司账面反映

" 其他应付款 " 贷方余额为 1050.32 万元， 二者相抵后本公司将增加营业外支出 2,339.67� 万

元），管理费用 21.13�万元。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预计已计提该事项利息 1,252,

461.37元，根据本案有关利息的判决，本报告期内不再补提利息。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朝民初字第 1930号。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 8月 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大摩资源优选混合(LOF)

基金主代码 1633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

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卞亚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滨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何滨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离职

离任日期 2013年 8月 16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

更手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

销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调整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毕基金经理注销手续， 并报

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七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调整停牌股票

“光大证券”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08］38�号）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对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经与

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3 年 8 月 16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 " 光大

证券 "股票按照 11.36元的价格进行估值。 “光大证券” 后续期间若持续停牌并公告发生重

大事项，本公司将进行合理评估，进一步确定其估值价格。

待该股票复牌后收盘价能反映其公允价值之日起， 本公司将对其恢复按交易所收盘价

进行估值。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3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 8月 6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收表决票 13票，实收表决票 13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

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

请银行承兑汇票柒仟万元整（￥7000万元）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详见《关于为湖南有线网络

集团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北京韵洪万豪广告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北京韵洪万豪广告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人民币伍

仟万元（￥5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期限壹年。 详见《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

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3年 9月 3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关于召开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2-03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湖南有线网络集团银行

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集团” ）拟向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柒仟万元整（￥7000万元），期限壹年。公

司为网络集团此笔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3年 8月 16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收表决票 13票，实收表决票 13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湖南省有线电

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表示同

意。 该议案不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网络集团成立于 2007年 3月 30日，注册资本为 178,319.76万元，电广传媒合并持有网络

集团 100％的股份。网络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邓秋林。注册地址：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麓谷大道 662号软件中心大楼 253 房。 经营范围：国家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湖南

省有线电视网络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有线电视的基本业务、扩展业务、增值业务及

其他有线电视等业务。

网络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2年 12月 31日 2013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6,589,381,376.94� � � � � � � � � � � � 6,740,444,327.53

总负债 4,069,557,370.49� � � � � � � � � � � � 4,202,538,233.10

净资产 2,519,824,006.45� � � � � � � � � � � � 2,537,906,094.43

营业总收入 1,643,657,819.39� � � � � � � � � � � � � � 419,314,936.21

利润总额 285,987,721.37� � � � � � � � � � � � � � � 59,159,359.00

净利润 285,987,721.37� � � � � � � � � � � � � � � 59,159,359.0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网络集团向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银行承兑汇票柒仟万元人民币

（￥7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网络集团提供经营性流动资金，网络集团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参与

经营管理，能有效控制担保风险。

五、截止本决议公告之日，公司实际已发生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124480 万元，其中对公司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124480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9.0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38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控股的北京韵洪万豪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韵洪万豪” ）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贷款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万元），期限壹年。公司为韵洪万豪此

笔贷款提供担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 2013年 8月 16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收表决票 13票，实收表决票 13票。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北京韵洪万豪

广告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表示同意。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韵洪万豪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韵洪万豪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广州韵洪广告

有限公司持有韵洪万豪 65％的股份（韵洪万豪管理层聂廷再、郝旭分别持有 30%、5%），电广

传媒持有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 80％的股份。 北京韵洪万豪的法定代表人：申波。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南二路 76号院 7号楼 2层商业 02B。经营范围：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外各类广告；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会议及展览服务；公关策划；组织企业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演出）；影视策划。

韵洪万豪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2年 12月 31日 2013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105,506,618.02� � � � � � � � � � � � � 148,638,702.76

总负债 95,162,950.69� � � � � � � � � � � � � 140,302,921.97

净资产 10,343,667.33� � � � � � � � � � � � � � � 8,335,780.79

营业总收入 295,528,751.85� � � � � � � � � � � � � � 88,671,179.81

利润总额 974,096.46� � � � � � � � � � � � � � -2,007,886.54

净利润 343,667.33� � � � � � � � � � � � � � -2,007,886.5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韵洪万豪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申请人民币伍仟万元 （￥5000 万

元）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壹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韵洪万豪广告业务发展提供流动资金。 韵洪万豪的其他股东是韵洪万豪公

司管理层，持有 35%股份，该部分股份质押给本公司。

韵洪万豪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参与经营管理，能有效控制担保风险。

五、截止本决议公告之日，公司实际已发生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124480 万元，其中对公司

控股子公司担保额为 124480万元，担保总额占公司 201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29.07%。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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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决定于 2013年 9月 3日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9月 3日（星期二）上午 9:3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 2013年 8月 27日（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

出席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韵洪万豪广告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 详见刊载于 2013 年 8 月

1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披露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也可以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出席会议的公众股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

的，需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

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效持股凭证

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2013年 8月 30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14:30———17:30

3、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和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410003

联系电话：0731-84252080� � 84252333-8339

传 真：0731-84252096

联 系 人：文雅婷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交通食宿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的格式附后）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6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出席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如下授权行使投票表决权：

议 案 名 称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关于为子公司北京韵洪万豪

广告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3年 8月 1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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